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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EL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金 利 通 科 技（控 股）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56）

全年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乃為帶有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尤其是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

無需有過往盈利記錄，亦無需預測未來盈利。此外，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可因其新興

性質及其經營業務的行業或國家而帶有風險。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

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

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的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的證

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創業板所發佈資料的主要途徑是在聯交所為創業板而設的互聯網網站刊登。上市公司

無需在憲報指定的報章刊登付款公佈以披露資料。因此，有意投資的人士應注意彼等

需要接達創業板網站，以便取得創業板上市公司的最新資料。

聯交所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
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
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所載資料包括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規定，須提
供有關金利通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各董事對本公佈所載資
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的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
(1)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為準確及完整，且並無誤導成份；(2) 本公佈亦無
遺漏其他事項致使本公佈所載內容有所誤導；及 (3) 所有在本公佈內表達的意見乃經
過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並以公平合理的基準及假設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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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五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零四年五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比較

數字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26,189 52,829
銷售成本 (22,030) (50,937)

毛利 4,159 1,892
其他收入 2 500 235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675) (1,261)
行政開支 (17,037) (19,075)

經營虧損 3 (13,053) (18,209)
融資成本 4 (229) (272)

(13,282) (18,481)
少數股東權益 (7) －

年內虧損 (13,289) (18,481)

每股虧損 6 (3.5仙) (4.9 仙)

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一般資料

(a) 有關賬目已按照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東應
佔虧損為13,300,000港元。而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值及負債淨
值分別為23,600,000港元及15,000,000港元。此財政狀況顯示存在重大之不明朗因素，使人
對本集團持續經營之能力存有重大疑問。在編製賬目時，董事已小心審閱本集團於結算日
之現金水平，並預測未來十二個月之現金流量。於審閱本集團之現金流量時，董事已考慮
下列各項因素：

‧ 現時已安排約8,000,000港元之股東貸款並將於本公佈日期起計60日內可供本公司使
用。有關貸款乃用於應付目前之營運現金需要以及解決截至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年報內所述之申索；

‧ 往來銀行繼續支持本集團以及成功重續逾期融資租約及本集團獲得分期貸款；

‧ 源自新收入來源及新業務計劃之所得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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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開發及改良本集團產品之承擔及服務；及

‧ 成本控制措施。

董事相信本集團有足夠能力應付到期之財務責任，並認為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賬目乃為適
當。

(b)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九日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22章公司法（一九六一年第3號法例（經綜
合及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
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上市。

(c) 本賬目乃按照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並遵守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
之會計準則而編製。本賬目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

(d)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新頒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新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有關準則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本集團並無提
早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賬目中採納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
已開始評估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未能確定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
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有否重大影響。

2. 營業額及收入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提供長途電話服務及買賣電訊設備。於年內確認之收入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長途電話服務 25,705 52,829
銷售設備 484 －

26,189 52,829
-------------------- --------------------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9 43
宣傳收入 242 155
雜項收入 249 37

500 235
-------------------- --------------------

總收入 26,689 53,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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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呈報格式－業務分類

二零零五年

長途電話服務

最終用戶 電訊營運商

銷售設備 直銷 銷售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84 17,133 8,572 26,189

分類業績 306 (9,667) (1,428) (10,789)

其他收入 500

經營虧損 (10,289)
未分配成本 (2,764)
融資成本 (229)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之虧損 (13,282)

分類資產 167 8,365 4,119 12,651

未分配資產 362

13,013

分類負債 18 14,961 11,348 26,327

未分配負債 1,755

28,082

資本支出 － 107 83 190

未分配資本支出 －

190

折舊 － 1,431 323 1,754

未分配折舊 100

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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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
長途電話服務

最終用戶 電訊營運商
銷售設備 直銷 銷售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 29,875 22,954 52,829

分類業績 － (12,660) (2,186) (14,846)

其他收入 235

經營虧損 (14,611)
未分配成本 (3,598)
融資成本 (272)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之虧損 (18,481)

分類資產 － 13,869 3,604 17,473

未分配資產 918

18,391

分類負債 － 14,585 9,258 23,843

未分配負債 2,303

26,146

資本支出 － 1,189 1,324 2,513

未分配資本支出 12

2,525

折舊 － 1,473 344 1,817

未分配折舊 100

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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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呈報格式－地區分類

二零零五年

營業額 分類業績 資產總值 資本支出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20,330 (11,959) 12,688 190
中國大陸 197 (54) 30 －
其他國家 5,662 (1,540) 295 －

26,189 (13,553) 13,013 190

其他收入 500

經營虧損 (13,053)

二零零四年

營業額 分類業績 資產總值 資本支出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42,685 (17,819) 17,934 1,453
中國大陸 47 (3) － －
其他國家 10,097 (622) 457 1,072

52,829 (18,444) 18,391 2,525

其他收入 235

經營虧損 (1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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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虧損

經營虧損乃經扣除及計入下列各項後入賬：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計入

匯兌收益淨額 － 8

已扣除

核數師酬金 408 360
已售存貨成本 1,138 3,448
折舊
－自置固定資產 1,456 1,501
－租賃固定資產 398 416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 233 38
匯兌虧損淨額 7 －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 3,464 4,349
呆賬撥備 1,757 43
過期存貨撥備 248 －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5,288 7,562

4. 融資成本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 87 93
融資租約利息部份 109 179
其他利息 33 －

229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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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a) 由於本集團於本年度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為本年度之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零
四年：無）。

(b) 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未撥備之遞延稅項資產／負債預期於可見將來實現（二零零四年：無），
故並無遞延稅項撥備。

(c) 本集團之除稅前虧損之稅項與利用本集團原屬國家稅率計算而產生之理論款額有所不同，
詳情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虧損 (13,289) (18,481)

按稅率17.5%計算 (2,325) (3,234)
毋須繳稅收入 (2) (42)
就計算稅項而言不可扣減之開支 240 187
尚未確認稅項虧損 1,934 3,050
尚未確認加速折舊 153 39

稅項支出 － －

6.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集團之年內虧損約13,289,000港元（二零零四年：18,481,000港元）及年內已
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384,147,644股（二零零四年：380,000,000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並無授出具攤薄作用之工具，故並無呈列本年及上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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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儲備

本集團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一日 13,949 39,307 (64,811) (11,555)
發行股份 6,168 － － 6,168
發行股份開支 (262) － － (262)
年內虧損 － － (13,289) (13,289)

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19,855 39,307 (78,100) (18,938)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一日 13,949 39,307 (46,330) 6,926
年內虧損 － － (18,481) (18,481)

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13,949 39,307 (64,811) (11,555)

附註：合併儲備指被收購附屬公司股本面值與本公司所發行股份面值間之差額。合併儲備乃被視
為於綜合資產負債表所呈列之整段會計期間經已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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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任何股息（二零零四年：

無﹚。

經修訂及無保留意見核數師報告

核數師對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賬目發出經修訂及無保留

意見報告。有關報告詳情轉載如下：

「意見之基礎

本核數師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核數準則進行審核工作。審核範圍包括以抽

查方式查核與賬目所載數額及披露事項有關之憑證，亦包括評估董事於編製賬目時所

作之重大估計和判斷，所採用之會計政策是否適合貴公司與貴集團之具體情況，及有

否貫徹應用並足夠披露該等會計政策。

本核數師在策劃和進行審核工作時，均以取得所有本核數師認為必需之資料及解釋為

目標，以便獲得充份憑證，就該等賬目是否存有重大錯誤陳述，作出合理之確定。在

作出意見時，本核數師亦已評估該等賬目所載之資料在整體上是否足夠。本核數師相

信我們之審核工作已為下列意見提供合理之基礎。

基本不確定因素

於構思本核數師之意見時，本核數師已考慮於賬目附註1(a)中的披露是否足夠。有關披
露顯示貴集團總負債超出其總資產約15,000,000港元，而其流動負債超出其流動資產約
23,600,000港元。賬目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而該基準之有效性則視乎貴集團未來業
務能否產生充足之營運資金及如賬目附註1(a)所述籌得股東貸款。經審慎審閱貴集團未
來現金流量預測後，董事斷定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賬目為恰當。賬目並無包括倘若未

能取得達到上述結果而可能需要之任何調整。本核數師認為賬目已考慮到基本不明朗

因素並已在賬目作出披露，本核數師就此並無保留意見。

意見

本核數師認為，上述之賬目足以真實兼公平地顯示貴公司與貴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五月

三十一日結算時之財務狀況，及貴集團截至該日止年度之虧損及現金流量，並按照香

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妥為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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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年度業績

截至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總營業額為26,200,000港元，較去年
52,800,000港元減少50.4%，原因是電話卡銷售業務，尤其是電訊營運商銷售業務減少
所致。本年度營業額雖然減少，惟所錄得毛利率卻由去年3.6%上升至本年度15.9%。整
體毛利率上升，乃因利潤微薄之電訊營運商銷售業務大幅縮減所致。虧損方面亦由去

年18,500,000港元收窄至本年度之13,300,000港元。

行政開支由去年19,100,000港元降至本年度之17,000,000港元，較去年減少了2,100,000
港元，原因是租金開支減少1,000,000港元及薪津減少1,900,000港元。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主要收入來源仍為電話卡及電訊營運商

銷售業務。由於消費者行為改為使用流動電話及文本訊息，零售電話卡業務萎縮。本

集團因此關閉數間Lotus Club零售店。面對著激烈競爭及新技術引入，電訊營運商銷
售業務之利潤不斷被蠶食，經營環境艱難。故此，本集團改為大力發展IP電話技術及
市場，而產品於本財政年度結束時已臻成熟階段。

零售電話卡

自從本地及海外大型經營商介入香港零售電話卡市場，價格戰便告開展並推低利潤率。

本年度電話卡銷售之總外撥分鐘為31,300,000分鐘，而去年則為42,200,000分鐘。此業
務之收益為17,100,000港元，較去年29,900,000港元減少42.8%。消費者行為由語音轉為
文本通訊，乃本年度零售電話卡收益下降之禍因。

本集團原經營8間售賣電話卡之Lotus Clubs零售店。然而，由於旅遊業興旺帶動租金上
升，管理層預見收入難以追上租金支出飆升，故本集團決定逐步撤離有關零售店舖。

其中一間Lotus Club店舖已於二零零五年一月關閉，而本集團會繼續關閉店舖，以減
低本集團之經營支出。

電訊營運商銷售

本年度電訊營運商銷售業務之總外撥分鐘為8,600,000分鐘，而去年則為29,800,000分
鐘。電訊營運商銷售收益由去年之23,000,000港元降至本年之8,600,000港元。隨著新技
術引入以取代傳統交換器，電訊營運商銷售業務之入行門檻變得越來越低，導致更多

新業戶加入市場。電訊營運商銷售之利潤原已極之微薄，加入新業戶後更是不堪，本

集團之電訊營運商銷售業務大幅收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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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通訊協定電話

寬頻已漸見普及，意味著IP技術在傳輸語音方面更形成熟，亞洲眾多國家已放寬對IP
語音通話量之管制。本集團相信目前乃專注發展此一業務模式之良機。本集團於本財

政年度年中開始研究，並於本年度第四季度開始成功錄得來自IP電話業務之首筆收益
500,000港元。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融資

截至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虧損13,300,000港元及經營業務之現
金流出淨額約4,600,000港元。現金流出主要為營運資金變動前經營虧損約9,000,000港
元、應收賬款減少900,000港元及應付賬款增加3,900,000港元。連同年內發行新股所得
現金及償還若干銀行融資計算，本年度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額增加了約1,400,000港
元。

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100,000港元，而融資租賃
承擔總額為900,000港元，主要屬短期性質，並由本集團之固定資產作抵押。本集團於
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之借貸比率（界定為銀行及融資租賃借貸總額除以股東資金）

並不適用，是由於股東資金為負數（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不適用）。本集團於二

零零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之流動負債淨值為23,600,000港元，而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三十一
日則為17,400,000港元。

本集團大部份交易乃以美元及港元進行。由於美元之匯率較為穩定，故董事會認為外

幣匯兌風險較少，因此，本集團並無進行對沖或其他安排以減低外幣風險。

業務前景

展望將來，隨著香港政府落實政策鼓勵寬頻電話融入固線網絡，加上消費者對IP電話
技術日漸熟悉，管理層視此形勢為本集團謀求發展之良機，並將為此投入更多資源於

IP電話市場。

另一方面，考慮到本港市場之IDD價格面對激烈競爭，本集團將改為集中資源及精力
於開拓海外市場。通過利用海外夥伴之網絡、IP應用之專門技術及現有已建立之基本
設施，管理層相信海外市場將成為本集團快速增長之地域業務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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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本集團新延聘了一名產品開發部董事，負責管理IP電話應用之研發部門，並於
二零零五年二月份成功在亞洲、拉丁美洲及美國等不同國家推出IP電話。為進一步滲
透海外市場，本集團與一家菲律賓夥伴組成合營公司，又與日本一長期策略夥伴協力，

在兩地市場推廣IP電話產品。管理層有信心不久將來便能於這些海外國家取得銷售訂
單。

此外，本集團預見IP電話在海外國家大有橫向擴展機會，亦有大量增值服務可與IP電
話同步推廣，並有信心此舉將可為本集團帶來長線收益。

資本架構

於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本公司與本公司一名現有股東（「認購人」）訂立認購協
議（「認購協議」）。認購協議已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完成。根據認購協議，認購人

已按認購價每股1.00港元認購6,230,000股新股份。有關之所得款項淨額約6,000,000港元
已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

僱員資料

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總共僱用25名 (二零零四年：35名 )僱員，包括董
事。本集團提供具競爭力之薪酬及褔利予僱員，於本集團之一般薪酬及花紅制度下，

僱員乃按表現獲得報酬，上述制度每年檢討。本集團亦設有購股權計劃，向本集團之

執行董事及全職僱員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概

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抵押附屬公司應付結欠之租金費用552,000港元
（二零零四年：1,668,000港元）而向第三者作出無條件擔保，並就保證一附屬公司會妥
為履行融資租約承擔有或然負債748,000港元（二零零四年：1,137,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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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及開發

技術研進

2. 產品及服務提升

網絡基建及設備

客 戶 終 端 設 備

(CPE)

3. 銷售及市場推廣

擴展覆蓋地區及

擴大分銷網絡

研究以SIP協定提供綜合訊
息功能

參觀主要電訊設備製造商

增聘1名電訊領域之技術員
工

在法國及印尼加裝VoIP網關

提升系統至具備遙距視像監

察及影像傳輸功能

為現有用家提供視像會議服

務之增值服務

擴大及翻新現有之 Lotus
Club店舖

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日本

或南韓增設1間Lotus Club店
舖

已建立SIP伺服器，可供於不同
國家使用本集團之SIP phone

已參觀本集團之SIP phone伺服
器供應商之設施

經考慮到現時之工作量及員工

人數後，技術員工已經足夠，

毋須加聘員工

已於菲律賓及香港安裝VoIP網
關

已安裝SIP phone伺服器操控數
據、視像及影像

已提供如將本地PSTN連接至IP
電話等之增值服務

Lotus Club店舖之回報並不具吸
引力，故擴張計劃已停止

由於在海外尚未有合適之當地

夥伴，故並無實行此計劃

業務目標與實際業務進展之比較

售股章程之業務目標 實際業務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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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股章程之業務目標 實際業務進展

推出產品

強化品牌形象

試用第二代NVP

向台灣、日本及南韓之企業

用戶作巡迴推介，以推廣

NVP

額外調配2名銷售員工負責
推出新產品

繼續設立NVP經銷權及分銷
權

在九廣鐵路及地下鐵路沿線

各站作巡迴推介

透過不同媒體繼續宣傳攻勢

在香港或海外參與至少1次
展覽會

舉辦至少5次講座

在香港分派海報及宣傳單張

已推出網絡電話作為第二代

NVP，並已取得來自不同國家
之多份銷售合同

已到訪日本，並已達成網絡電

話之交易

已增聘1名國際市務銷售員工

已向亞洲區經銷商示範NVP

由於業務目標已轉往海外，故

已毋須在本地進行巡迴推介

IP電話已於若干海外雜誌刊登
廣告以資宣傳

本集團並無在香港或海外參與

展覽會

已就IP電話於菲律賓及日本舉
辦講座

本集團已就其逾100款預付電
話卡向其分銷商分派海報及宣

傳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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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用途

自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起至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期間內，本集團已產生以下

款項，以達致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刊發之售股章程所載之業務目標：

如售股章程所述 實際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  研究及開發電訊及VoIP技術 5.0 5.0
－  提升及開發產品及服務以及策略性投資 5.0 5.0
－  銷售及市場推廣活動
（例如宣傳活動、推出產品及成立銷售店舖） 4.0 4.0

－  向電訊服務供應商償還若干短期應付賬款 2.3 2.3
－  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 1.7 1.7

18.0 18.0

買賣或贖回證券

本公司於年內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概無買賣本公司

任何股份。

公司管治

本公司於年內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34至5.45條所載之董事會常規及程序（於二
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修訂創業板上市規則有關《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以及《企業管治報告》

規則前適用）。本公司將按照創業版上市規則第18.44條就截至二零零六年五月三十一
日止財政年度編製《企業管治報告》。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一套操守守則，其條款之嚴謹程度不下於聯交所規

定之交易準則。本公司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且本公司並不知悉有任何不遵守聯

交所規定之交易準則及本公司所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規定之操守守

則。

本公司已收到本公司每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各自發出有關其獨立性之年度確認書，而本

公司認為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皆為獨立人士。



– 17 –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條至5.33條制定及採納概述審核委員會之權力及職
責之書面職權範圍。

審核委員會乃就本集團之審核範圍事宜上作為董事會與本公司核數師之重要橋樑，同

時亦檢討外部及內部審核以及內部監控及風險評估之效率。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分別為楊錦園先生、李志榮先生及陳鎮中先生組成。截至本報告刊發日期止，

已舉行四次會議。

承董事會命

金利通科技（控股） 有限公司

主席
洪集懷

香港，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洪集懷先生及邱佩枝女士及三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楊錦園先生、李志榮先生及陳鎮中先生。

本公佈將由其刊發之日起最少一連七日刊登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最新公司
公告」內。


